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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天津滨海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天津市财政局 

 

一、项目概要 

1. 项目简介 

这是个充满现代技术和元素的工程——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是“四厂合一”循环经济示范区项目之一，其规划处理滨海新区海河以南区域的

全部生活垃圾，该发电厂规划日处理生活垃圾 2,000 吨，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

日处理生活垃圾 1,000 吨。 

除垃圾焚烧发电厂外，南港轻纺工业园还将启动污水处理、再生水生产、污

泥干化等垃圾处理项目，这四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串联成一条循环经济链条。

“四厂合一”循环经济示范区理念，也将让新区的污水和垃圾变成支撑区域发展

的新资源。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东南侧的循环经济示范区内，占地约

53,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3,865 平方米，绿化面积 16,800 平方米，总建设规

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2,000 吨，一期建设规模为 1,000 吨（二期尚未立项建设），

为热电联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烟气排放标准执行欧盟最为严格的

EU2000/76/EC 标准。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日趋收紧，银行贷款资金成

本逐渐升高，探索新的融资途径支持清洁环保类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发展成为当务

之急。在此项目建设的关键时期，项目得到了清洁基金的援手相助。清洁发展委

托贷款与普通银行贷款相比具有利率较低、期限较长的优势，且重点支持符合国

家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项目建设，按照申请程序及要求，企业郑重通过政府

向清洁基金提出申请，2013 年 5 月获得清洁基金批准。项目总投资 62,922 万元，

其中包括提供 6,500 万元清洁基金贷款（贷款期限 3 年、利率为同期人民银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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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利率下浮 15%，半年偿还一次利息），中央预算内资金 1.50 亿元，银行贷款 3.60

亿元，企业自筹资金 5,422.29 万元。 

项目于 2011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6 月工程完工移交生产试运行，目前

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项目建成了日处理生活垃圾 1,000 吨的焚烧线，配套焚烧炉

尾气处理设施和余热利用系统，设两条日处理能力为 500 吨的焚烧—烟气净化线

及 2 台 7.5MW 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机功率 9MW），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约 33.30

万吨，向华北电网输送电力 86,480MWh，向周边工厂设施提供热能 8 万吨。项

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垃圾焚烧工艺和污染控制技术，有效控制焚烧过程中产生的

水、气、渣、声等污染物，充分无害化处理当地生活垃圾，建设完成运行后对环

境影响较微，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远景 

汽机间（汽轮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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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线 

2. 业主简介 

项目实施单位为天津滨海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滨海环保公司”），

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环保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企业。滨海环保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成立，属于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7.25 亿元。公司股东为：天津滨海新

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再-滨海环保股权投资计划（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滨海环保公司主要负责天津市滨海新区部分环保设施建设及运营，经营范围

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污水处理为主，以及环保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材

料、环保设备制造与研发；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可再生资源利用；环保产品

检测等。至 2015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37.24 亿元，负债总额 19.39 亿元，因运营

项目生产负荷率一直较低，当年累计营业收入 1.53 亿元，净利润-0.11 亿元。滨

海环保公司为项目立项—投资建设—运营同一主体企业，建设、运营多个项目，

其财务报表反映该法人单位同一投资主体下多个项目总体财务情况。 

 

二、项目背景及优势 

项目所在地为滨海新区，是继深圳、上海浦东新区之后，我国又一大区域性

的国家级重点经济开发区，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主要围绕建设现代制造业和研

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及建设宜居生态城区为主要发展方向，逐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

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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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总面积 2,270 平方公里，包括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及东丽、

津南两个行政区的部分用地，2015 年常住人口 263 万，2020 年预计达到 550 万

人。为适应新区发展目标，《滨海新区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对环卫事业发展提

出了“建成城乡兼顾、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现代化生活垃

圾处理体系。2020 年，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5%以上，各重点建设

区及中心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的目标，同时要求“生活垃圾处理

工艺以焚烧处理为主，填埋处理为最终保证措施，混合垃圾不再进入填埋场。扩

建大港垃圾处理厂，选址新建 1—2 个垃圾综合处理厂。”因此，在滨海新区范围

内，继续进行原生混合垃圾的填埋处理不能满足新区总体规划要求，焚烧方式处

理垃圾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最好选择，同时也能逐步解决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存

在较大缺口、进而制约区域环境治理、经济、民生发展这一瓶颈。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出具《关于对滨海新区大港垃

圾焚烧发电厂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津发改能源（2010）766 号】，同意由滨

海环保公司负责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服务

滨海新区海河以南区域的全部生活垃圾处理。该项目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有

助于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推动节能减排，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符合天津市大力

发展低碳、绿色和循环经济的政策导向，被列入国家发改委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

施及污水管网工程项目 2011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 2012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累计获得 15,000 万元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建成后，将彻

底解决滨海新区海河以南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同

时，将为周边提供持续稳定的工业和民用蒸汽，对提高节能减排水平、改善生态

环境、解决民生问题将起到积极作用。 

 

三、项目成果 

1. 环境效益 

项目从建设到运营全过程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要求，开展各项环保安全管理

工作，深刻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方针，从细节入手，

狠抓安全管理落实，实现了生产阶段的安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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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采用技术成熟、可靠的炉排炉型垃圾焚烧炉，以及国内经生产实践考验

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使该项目在综合技术水平方面，达到国际先进、国

内领先。处理垃圾过程中不掺加辅助燃料，垃圾焚烧后烟气经半干法（石灰浆喷

射）及干法（石灰粉喷射）有效消除二氧化硫等酸性物质；通过控制炉膛出口温

度 850℃、控制烟气停留时间 2 秒及活性碳喷射等方式控制二噁英的生成；通过

SNCR 系统喷射尿素溶液有效消除氮氧化合物；通过布袋除尘设备有效控制烟尘

的排放；烟气指标严格按照欧盟 EU2000/76/EC 排放标准执行，与滨海新区垃圾

焚烧发电厂（汉沽）共同承担起滨海新区生活垃圾处理任务，使滨海新区生活垃

圾实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全处理。 

 

项目年碳减排数据表 

年份 

预计减排量 

（吨二氧化

碳当量） 

实际减排量 

（吨二氧化

碳当量） 

二氧化硫减排

量（吨） 

氮氧化合物减排量

（吨） 

2013.2—2014.1 5,482 6,288 20.40 17.80 

2014.2—2015.1 35,420 12,576 40.80 35.50 

2015.2—2016.1 61,129 15,720 51.00 44.40 

注：预计减排量数据为清委贷 2013（007）号项目申报材料碳减排预算表数据，实际

减排量较低，原因为实际产能不足。 

 

2. 社会效益 

随着滨海新区经济与建设的高速发展，生活垃圾的产量也相应地逐渐增加，

垃圾对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已成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障碍。因此，在滨海新区

大港建立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现代化垃圾处理系统是非常必要和十分迫切

的，该项目的实施是滨海新区实现现代化垃圾处理系统的重要一环。项目年处理

生活垃圾可达 33.33 万吨，年综合能耗 4,187 吨标准煤，处理每吨垃圾的能耗为

12.56 千克标准煤；年发电量 11,330 万 kWh，自用电量 2,682 万 kWh，自用比例

为 23.70%；能源的净产生量为 1.72 万吨标准煤，包括 8,550 万 kWh 的电能和 8

万吨的饱和蒸汽。垃圾焚烧处理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项目实行企业化运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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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关键设备，为促进焚烧厂设备国产化与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及产

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滨海环保公司及环汉、环塘两个二级子公司解决

滨海新区人员就业 287 人次，其中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解决人员就业

64 人次，为服务社会就业创造了积极条件。另外，项目还获得 2012 年度天津市

建筑工程“结构海河杯”奖和天津市建筑协会“市级文明工地”，服务了项目社

会宣传。 

3. 经济效益 

至 2015 年末，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使用清洁发展委托贷款

6,500 万元，共发生五期还息业务，累计支付利息 8,532,442 元，尚余本金 6,500

万元，没有出现拖欠。 

2015 年度经营情况如下： 

（1） 收入、总成本费用、利润（亏损）情况。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

厂 2015 年全年处理生活垃圾 10.63 万吨，为设计产能的 29%，属于调

试运营项目，未纳入利润表正式核算。如果在现有产能情况下按正式

运营项目进行核算，全年可实现收入 2,289.33万元、总成本费用 5,466.13

万元（不含折旧）、全年亏损 3,176.81 万元。 

 

 

 

 

 

 

（2） 资金收入、资金支出、资金盈余（缺口）情况。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

烧发电厂 2015 年全年资金收入 2,680.93 万元、资金支出 10,396.46 万

元、资金缺口 7,715.53 万元。 

（3） 缴纳税金情况。滨海环保公司 2015 年度纳税 1,808.75 万元，其中滨海

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纳税 176.98 万元（主要为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经营业绩表 

业绩指标 2015 年 

营业收入（百万元） 22.89 

总成本费用（百万元） 54.66 

净利润（百万元） -31.77 


